
107年青年職場實務訓練獎勵計畫-「非在學學生」計畫書暨申請表 

青年姓名  畢(肄)業學校系所  

出生年月日 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地址  

連絡電話/手機  電子信箱  

職場實務訓練期間 107年  月  日至 107年  月  日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、職場實務訓

練動機及目的(包含與預計職場

實務訓練內容相關之經歷，如修

過課程、參加社團或研習等) 

（至少 100字） 

 

 

 

 

 

二、預計職場實務訓練內容 

（至少 50字以上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職場實務訓練目標與期望 

(至少 1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以上欄位均需填列，請申請之青年於 6/8前將相關資料交至彰化縣政

府勞工處(郭小姐，聯絡電話:04-7532415)。 

二、檢附資格證明文件: (用以檢視是否符合「設籍彰化縣滿四個月以上， 

    符合 15-29歲」) 

(一) 最新申請且詳細記事之新式戶口名簿影本或最近 3個月內申請之

電子或紙本戶籍謄本正本 1份 (記事欄需詳細記載)。 

(二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。 


